
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

及时报告表
（本表须由领导干部本人亲笔填写）

报 告 人 （签名）

单 位

报告日期 年 月 日

阅 签 人 （签名）

阅签日期 年 月 日

中 共 四 川 省 委 组 织 部

2025年 10月制



报告人基本情况

姓 名 性别 民族
政治
面貌

在职
状态

现 职 □
退出现职尚未
办理退休手续 □

工 作 单 位 现 任 职 务 职 级

身份证
号 码

说明：①工作单位应填写全称或规范简称，同时担任多个职务的，请逐个分行填写。

②列入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单位的填报对象，按实际担任的领导职务和职级分别填写。

未列入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人民团体、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的填报对象，在“现任职务”
栏中填写职务名称，“职级”栏不填写。③身份证号码应填写 18位公民身份号码。

填 表 须 知
1.某一事项内容较多在表格中填写不下时，可另附页填写。

2.及时报告事项，请比照《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表》相

关栏目要素，规范、真实、准确、完整填报。例如，涉及配偶、子

女及其配偶的有关信息，应填报姓名、与干部关系、证件名称及号

码、工作（学习）单位、单位性质、现任职务（含担任高级职务情

况）、是否在国（境）外情况（所在国家<地区>，工作、生活城市，

起始时间）。配偶、子女移居国（境）外的情况，应填报姓名、移

居国家（地区）、现居住城市、移居证件号码、移居类别（外国国

籍、永久居留资格、长期居留许可）、移居时间；配偶、子女及其

配偶新从事经商办企业的情况，应填报姓名、企业名称、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成立日期、注册地、经营地、经营范围、企业或其他市

场主体类型（股份有限公司、有限责任公司、个体工商户、个人独

资企业、合伙企业、在国<境>外注册公司或者投资入股、其他）、

注册资本、个人认缴出资额、个人认缴出资比例、企业状态等。

提醒：填写前请仔细阅读填表须知和
表内每一事项表格下方的填写说明。



一、应当在 30日内报告的事项

具体要求事项：

1.本人婚姻变化情况，其中本人拟与外国、无国籍人士，香港、澳门、台湾居民，或者

取得国（境）外永久居留资格、长期居留许可的人员结婚的，应当在结婚登记前报告；
2.家庭主要成员（父母、配偶、子女及其配偶）去世、失踪、滞留国（境）外不归

等情况；
3.子女与外国、无国籍人士，香港、澳门、台湾居民通婚情况；
4.本人取得普通护照、往来港澳通行证，因私取得大陆居民往来台湾通行证，或者

因私出国（境）情况；

5.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移居国（境）外，或者到国（境）外工作、学习、生活的情

况〔短期出国（境）探亲、旅行、访问、出差等除外〕；

6.配偶、子女及其配偶新受聘担任私营企业高级职务，在外商独资企业、中外合资

企业、国（境）外组织在境内设立的代表机构中担任由外方或者合资的私营企业委派、

聘任的高级职务，以及到国（境）外从业，受组织委派到国（境）外工作等情况；

7.配偶、子女及其配偶新从事经商办企业的情况；

8.因工作岗位变化等原因，出现本人与配偶、直系血亲、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及近姻

亲应当实行回避的情况；

9.本人身患重大疾病情况；

10.配偶、子女及其配偶被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或者被监察机关留置等情况；

11.本人涉嫌违规违纪违法犯罪问题，接受纪检监察机关、检察机关、公安机关等谈

话、询问、讯问，且已作出明确结论的情况（谈话、询问、讯问机构明确需要保密的，

有关案件结案后应当及时报告）；

12.本人或者配偶列为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况；

13.本人因私设立使用国（境）外社交媒体帐号情况；

14.其他应当及时向组织报告的事项。



二、应当第一时间报告的事项

具体要求事项：

1.受邀拟接受国（境）外媒体采访情况；

2.接到国（境）外机构、组织拟给予荣誉、学术称号（职务）、奖励、资助或者聘任等

通知，收到外方赠送礼品等情况；

3.接到或者拟发出涉及国（境）外机构、组织和人员的参观、访问、交流培训等邀请，

受邀参加国（境）外机构、组织和人员举办或者资助的各类研讨会、论坛、庆典、宴请等活

动（含视频连线等线上活动）或者书面致辞、题写贺词贺信等情况；

4.本人、配偶、子女及其配偶和身边工作人员遇到国（境）外势力或者人员拉拢纠缠、

主动贴靠、威胁利诱、窃密、策反等情况；

5.其他应当第一时间向组织报告的事项。


